
财政部关于对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的通知 

（财综[2008]49 号） 

 
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省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》（国发[2008]21 号）的规定，为

减轻受灾严重地区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经济负担，支持灾后恢复重建，现将对受灾严重地区减免部分

政府性基金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  一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，对受灾严重地区内的用电企业、单位和个人，

免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；对受灾严重地区内的企业和有关经营者免收

属于中央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、水路客货运附加费。 
  二、落实免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政策，由有关单位在向用电户收

取电费时，直接扣减该用户当期应当免收的基金，并在开具的收款凭证中注明扣减的具体数额。 
  三、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省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对受灾严重地区酌情减免属于地方收入的政府性

基金，并报财政部备案。同时，坚决取消违规出台的各种基金项目。 
  四、其他地区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到受灾严重地区新建企业、帮助灾区恢复生产，享受上述基金

减免政策。 
  五、对受灾严重地区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，是国家为促进灾区恢复重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，

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切实抓好落实工作，并即时将本地区、本部门贯彻落实本通知的有关情况，包括

减免基金项目、预计减免数额等，以书面形式报送财政部。 
  六、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省财政部门和财政部驻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加强对

减免部分基金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不按规定落实减免政策的部门和单位，要予以严肃处理。 

  二○○八年七月一日 
 


